
 
前言︰ 

2014年TVB全力拓闊創意天空，聚集全港有創意的獨立製作人及製作公司，創製由他們一手構思

的節目並於TVB播放。目的希望藉著良性競爭，吸納更多元化、高質素、具新思維、貼近群眾口

味的節目。一方面為觀眾帶來不絕的新鮮感，同時推動創意工業，促進電視製作業百花齊放!

 

節目要求︰ 

1. 切合年輕人口味，圍繞年輕人所關心的議題出發

2. 具豐富趣味性及創意，帶給觀眾新鮮感  

3. 內容充實，傳達正面訊息  

4. 具持續性及延伸性，能製作成系列式節目  

5. 不會觸犯條例及偏頗不實  

 

節目形式︰ 

節目形式不限，以一集半小時為基礎。無論單元劇集、動畫、音樂、娛樂、紀實、旅遊、飲食、訪談、

真人騷、遊戲節目，一概歡迎。 

 

招募程序︰ 

1. 有興趣參與的製作單位需提交一份節目計劃書，詳盡介紹構思拍攝的節目題材、內容、訊息、形

式、可行性及製作預算。同時可附上過往的作品或履歷以供參考。計劃書可以影像、圖像或文字

形式製作 

 

2. 所有計劃書，經過內部篩選後，TVB 將約見有潛質的製作單位，進行面試  

 

3. 被挑選的製作單位，不論建議節目內容均獲定額製作費，並需於限期內製作首集作預覽  

 

4. 節目由製作單位全權負責製作及前後期，TVB 只會提供指引，不會參與任何製作過程 

 

5. 所有首集預覽作品完成後，將於 2014 年暑假期間以先導系列形式首播 

 

6. 先導系列播映後，綜合收視、口碑及內部意見後，TVB 將挑選認為合適的節目，以外判形式跟製

作單位合作，拍攝成為系列節目，甚至常態節目 

  



通訊地址︰ 
 

姓名(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出生日期︰ 
 

年齡︰ 

出生地點︰ 
 

國籍︰ 

身份證號碼︰ 
 

 

護照種類(如適用)︰ 
 

護照號碼︰ 

電郵地址︰ 
 
簡介節目構思︰ 
 
本人現證實︰ 

‧本人已細閱《2014 打開創意天空》報名表格，並同意遵守下列所有條文之約定。而上述填報之資料均屬正確無誤。 

‧本人已細閱報名表格及完全明白其內容。  

 

報名表格 

參加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代表)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款及細則： 

 

參選者一經提交節目計劃書（“計劃書”），即代表參選者已同意遵守以下條款及細則並受其約束： 

 

1. 若參選者以個人名義参加，參選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並持有有效之香港身份證。 

 

2. 若參選者以公司或團體名義参加，參選者須提交該公司或團體有效之商業登記及公司或團體註冊

證明副本；並提交節目製作團體主要成員名單。 

 

3. 所有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及/ 或其附屬公司及/ 或相聯公司(統稱“TVB”)之員工均不得參加本活動。 

 

4. 參選者所提交之計劃書及相關内容須為參選者的原創作品且不得為已發表或已獲獎作品。參選者

須為計劃書及其内容版權持有人。如參選者並非計劃書内容及其構思的原創者（或唯一的原創者）

及權利持有人（或唯一的持有人），參選者保證於提交作品前已取得所有作品原創人或權利持有

人、所有作者及演出者之一切所需授權、許可、同意及/ 或允許，以確保 TVB可自由行使本協議項

下之權利。 

 

5. 首輪入圍者將於 2014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獲 TVB專人通知面試，落選者不會收到個別通知。 

 

6. 經面試後，若被 TVB評審挑選，獲選者須於 TVB指定限期內按 TVB要求（包括但不限於節目內容

長短及格式等）製作並提交首集節目預覽（“作品”）。 

 

7. 參選者保證，不論其入圍與否，參選者須對計劃書保密-如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或展示計劃書内容、

或授權或轉讓他人任何與計劃書( 或其任何部份)有關的權利。若參選者未能入圍，參選者須自創

作計劃書當日起對計劃書保密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若參選者首輪入圍但不獲 TVB挑選，參選者

須對計劃書保密至提交計劃書當日起計 6 個月。若參選者獲 TVB挑選製作作品，參選者須按本條

款第 11 項對計劃書及作品保密至有關期限完畢。 

 

8. TVB將分期提供一筆費用予獲選者製作作品。獲選者須負責整個作品之製作。TVB只會提供指引，

不會參與任何製作過程。惟本條款並未限制 TVB因有關廣播法則、其播放形式及宣傳策略而對獲

選者所提交之作品進行剪輯。 

 

9. 獲選者保證 TVB於使用其作品，包括但不限於錄音、音樂、視覺及／或聲音作品、樂譜、歌詞、

個人或集體的表演、多媒體作品及其他藝術作品及材料時，不會侵犯第三方的任何權益。 

 

10. 獲選者一經提交作品予 TVB，即被視為於提交當時已授予 TVB權利複製、修改及剪輯其作品，並

且 TVB 有權以任何格式、技術、媒體及方法播放及／或發佈該作品。 

 

11. 獲選者自創作計劃書當日起至其作品於(i)TVB平台首播後 6 個月内或(ii)自提交計劃書當日起計 18

個月内( 以較後結束者為準) 不能向任何第三方發佈、授權或轉讓其作品内容或任何部份，

任何的權利。 



 

12. TVB有權在作品播出後 6 個月內向獲選者洽談作品的其他權利、後續及系列式的製作。惟 TVB在

此聲明 TVB没有責任購下作品的前述權利或安排系列式的製作或安排作品播出。 

 

13. 獲選者保證作品不含任何違法、有害、粗俗、猥瑣、淫褻、不雅、誹謗、歧視、侵害他人肖像權

或私隱權或令人反感的內容。 

 

14. 獲選者保證作品不含任何廣告宣傳之內容。 

 

15. TVB有權將所持有關於參選者的資料用作核對參選者身份、聯絡及用作處理參選事宜之用，及可

能被 TVB用作宣傳及推廣業務之用而毋須取得參選者之同意或支付參選者任何款項。參選者有權

要求一份由 TVB保存其參選資料的副本；若參選者發現其提供之資料有不正確時，必須於發現後

即時要求作出所需修正。 

 

有 關 TVB 處 理 參 選 者 資 料 之 詳 情 ， 請 參 考 TVB 集 團 之 個 人 資 料 政 策

( http://corporate.tvb.com/html/privacy.html)。  

 

16. 參選者保證，所有因參加本活動而因起的責任及風險由參選者自行承擔；參選者同意免除 TVB之

責任，免 TVB因參選者參加本活動及/ 或相關製作而承擔所引致的任何傷害、損失、申索、訴訟及

其他的法律責任。 

 

17. 如 TVB發現任何參選者以欺詐手法提交計劃書及/ 或作品，或危害、破壞或影響本活動的誠信、公

平或順利進行，TVB有權取消該參選者之資格而不另作通知，並有權向該參選者追究及追討賠償。 

 

18. 參選者同意賠償 TVB因下列情況下任何第三方向其提出的所有申索、損害、損失、訴訟費用及其

他開支：(i) 參選者提交計劃書及/或作品；(ii) 參選者違反比賽規則；(iii) 參選者侵犯任何第三方

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知識產權；或(iv) 參選者所提供計劃書及/或作品導致任何第三方損失。 

 

19. 參選者保證，所有在此作出之聲明及保證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 

 

20. 參選者同意 TVB保留詮釋或修改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 

 

21. TVB對評審結果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具約束力，亦不允許任何人士要求上訴或覆核。 

 

22. 參選者就本活動向 TVB提交的計劃書及作品將不獲發還。 

 

23. 參選者同意本規則受香港法律制約及詮釋，有關的任何及所有爭議均受香港法律管轄，所有爭議

須提交香港境內法院解決。 

 

24. 如參選者以公司名義或代表團體參加本活動，參選者保證其是有權代表參選公司或團體接受本條

款及細則，並保證參選公司或團體所有成員均同意接受本條款及細則之約束。 

 


